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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法到合德：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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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针对“花瓶独董”现象，学界强调需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但却只

触及了独立董事未有效履职的局部性问题。事实上，独立董事令人失望的社会表现根植于其履

职动机只停留于满足合法即可的阶段，有些独董甚至连此要求都达不到。本文指出，为减少“花

瓶独董”现象，将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由合乎法律的层次演进到合乎道德的层次是可行的道

路。本文首先提出独立董事组织域的概念，进而探讨了在独立董事组织域中合法演进到合德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警惕为达到最适合德动机而陷入的伪善陷阱。最后，本文构建了三层次五

阶段的履职动机演进模型，对“演进主体”“演进动因”“演进方式”和“演进陷阱”等重要理论命

题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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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独立董事制度一直被视为能够解决第一类代理问题（即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

种重要机制（Fama和Jensen，1983）。独立董事在减缓代理冲突、增加股东财富等方面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而在中国等新兴资本市场的国家，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利益冲

突）更为严重（Porta等，1998），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主要体现于如何遏制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发生（叶青等，2016）。例如，叶康涛等（2011）认为，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会抑制大股东的

资金占用行为。黄海杰等（2016）的研究指出，在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严重的公司，会计专业独立

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现实中，为了明哲保身，独立董事对

于公司利益被侵害的行为不闻不问，甚至与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合谋而共同侵占公司财产的

丑闻层出不穷①，使“花瓶独董”②现象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花瓶独董”是指与公司管理层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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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显示，独立董事因违规履职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事例不胜枚举，相关的处罚文件例如《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

②“花瓶独董”也可被译为花瓶董事、橡皮图章等。本文认为，“花瓶独董”是合法却不合德的独立董事。不合法的独立董事可以受到相关处
罚，而对“花瓶独董”的处罚却缺乏相关依据，这也是“花瓶独董”现象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本节第三自然段将进行系统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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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易于合作”而履行监督职责不甚尽职的独立董事（陈睿等，2015）。上市公司有“花瓶”显示

的需求，而独立董事较好的声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意味着即使成为“花瓶”
也具有公司所需的显示价值，为公司传递了盈利性和安全性状况优异的信号（唐清泉，2005）。
但是，由于独立董事大多由管理层聘请，一般情况下不会在董事会议上对公司议案提出公开质

疑，其投票权仅仅是橡皮图章，难以真正发挥监督作用（Kesner，1986；叶康涛等，2011）。作为现

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独立董事履职效果为何如此不尽如人意？

对上述重要命题，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解读。西方学者受到其宗教传统中“人皆有罪、

人性本恶”思想的影响，主张“完善”外部制度建设，尤为强调对独立董事进行“完备”的外部监

督约束，这种消极治理的防御观对国内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证监会于

2001年8月16日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在中国确立独

立董事制度。随后，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针对本系统或本区域的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而

进行了专项立法①。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独立董事履职的合法性与否提供了充分的参考依据，然

而却未能减少“花瓶独董”现象，国内学者对此也展开了相应的学术探讨。例如陈睿等（2015）、
杜兴强等（2017）指出，在中国资本市场“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背景下，董事长和总经理拥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决定独立董事的任免。发表异议的独立董事离职概率更高，使独立董事

存在较高的逆淘汰风险（杜兴强等，2017）。有些学者从独立董事自身能力角度，认为与其他董

事相比，由于信息不对称，独立董事无法掌握企业内部信息，从而削弱了其监督履职的能力（祝

继高等，2015）。还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认为儒家文化里的“中庸”“和谐”“礼让”等观念

让独立董事发表异议时更加“委婉”和“温和”（段锦云，2011），这些文化因素均有助于催生“花
瓶独董”现象（杜兴强等，2017）。

上述解读虽各自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只看到独立董事未有效履职的零散、局部性问题。事

实上，独立董事令人失望的社会表现根植于其履职动机只停留于满足合法即可的阶段，有些独

董甚至连此要求都达不到。合法性仅仅是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最低要求，而行为不合德，不尽

诚信与勤勉义务，忽视独立董事“认真履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受损害”②的崇高履职使命，是导致“花瓶独董”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花瓶独董”未触犯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性条款，但在道义上受到了企业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强烈谴

责，也不利于企业和社会长远发展。仅仅从事局部性的制度修缮工作（如上述学者指出的强化

监督、增强激励、甄选独董等举措），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这些方案仍然是在合法性的框架

下，对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施加局部影响而已。无论外部制度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如果缺乏有

效自律的素质基础，必然总能找到当前制度中尚未予以规范的盲区，利用制度漏洞，甚至歪曲

执行制度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对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从合法层次演进到合德层次，才是治

本之策。

那么，如何演进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使独立董事在自发积极地从事合乎自身价值观念的

履职行为时，能够兼顾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及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呢？遗憾的是，现有文

献对于独立董事的合德履职动机关注甚少，履职动机的层次演进问题更被忽略。从合法层次演

进到合德层次的进程中，谁来发挥重要作用？为何要发挥作用？怎样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同时

需要注意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明确不同行为主体在整个动机演进过程中扮演的角

①颇具代表性的有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2007年原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暂行办法》等。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关键性的立法依据。其后，《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对独立董事
制度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②来自《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可以看出，“花瓶独董”的行为违反了该指导意见，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
不合法行为。然而，为了不使概念混淆，本文将难以有效处罚的广义不合法行为定义为不合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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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作用，但现有文献未对此进行有益的探索。

基于如上问题和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比较了独立董事合法与合德两种履职动机，指出了

合德动机相比于合法动机能更好地减少“花瓶独董”现象的原因，并警惕为达到最适合德动机

而陷入的伪善陷阱。然后构建了从合法到合德的三层次五阶段的履职动机演进模型，并梳理出

成功完成演进过程所需的保证条件。本文通过搭建合德理论框架而填补了现有关于“花瓶独

董”现象的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在实践中对独立董事如何有效履职以及独立

董事组织域各层面行为主体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应如何行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  独立董事组织域与独立董事两种履职动机

（一）独立董事组织域

众多学者对“花瓶独董”现象成因的反思，使独立董事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制

度危机只是动机演进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Seo和Creed，2002），独立董事履职动机是否能真正

提升至合德层次还取决于独立董事所在的社会系统内部过程的影响。参考Scott（1994）有关组

织域的研究，本文提出独立董事组织域（organizational field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这一概念，

认为其是“独立董事履职的边界、接触的成员身份及相互间互动关系而共同定义与确定的组织

或职业集合体”。本文将独立董事所在的整个社会系统、以及独立董事履职所关联的企业、其他

高管、投资者、监管者等众多行为主体均看作是独立董事的组织域。显然，独立董事组织域呈现

范围广、层级多且复杂度高的特点，笼统研究不利于把握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具体演进过程。

据此，借鉴Holm（1995）的成果，本文认为独立董事组织域是由分离的三个层面组成：独立董事

组织域的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体层面。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分离出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

而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又可分离出独立董事组织域个体。可以看出，独立董事组织域不仅是独

立董事和域内不同层面、不同身份、不同利益的行为者的集合体，更是一种对话、交流和讨论的

平台和渠道（Hoffman，1999），本文所讨论的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过程也正是各层面行为

者不断对话和讨论的过程。

明晰了独立董事组织域的内涵后，对合德履职动机主体的界定就尤为重要，因为这决定了

履职动机演进过程的具体方向。但是，现有关于德性的学术研究，尤其对哪个层面的行为主体

需要合德，却存在不少争议。Bright等（2014）总结了三种不同观点；第一，内在假设（intrinsic
hypothesis），即企业合德属于企业整体特征，企业如同个体一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结构、程

序和文化，也自然拥有自身的德性特征。第二，容器假设（container hypothesis），即企业合德就

意味着企业成员合德，企业德性是企业内个体德性的总和，企业仅仅是所有个体成员德性的

“容器”。第三，协同假设（synergy hypothesis），即企业合德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动态联系有关，

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乘数和协同效应，从而使企业德性要高于企业个体德性的总和。本文综合

三者的要义，认为既存在企业层面的德性，也存在个体层面的德性。合德与否的对象既包含个

体，也包括企业，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而个体、企业和社会间的合德观具有较强的关联性①。

在独立董事组织域中，“花瓶独董”体现了独立董事组织域中个体层面的不合德动机，与独立董

事组织域企业、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等多层面的行为主体关系密切，因而减少“花瓶独董”现象

的关键，也需从社会、企业等多层面从大到小、由浅入深地不断分离独立董事组织域的层次，从

而探求“花瓶独董”的动机提升之路。

（二）合德动机相比于合法动机能更好地减少“花瓶独董”现象

在古今各术语中，“德”均指人性和行为上的品格卓越之处（Bright等，2014）。“合德”
①这与本文所提出的独立董事组织域概念的三分离层次（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内涵也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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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ty）①一词为合乎道德、符合道德之意，代表了一种追求人类最崇高的“善”和最高贵行为

的过程，是人类最优秀的本质（MacIntyre，1981）。中国历代政府高度重视国民的德性教育，多

数时期将德治提升到与法治相同甚至超越于法治的程度②，当代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的重要治国方略也充分体现了行为合乎道德的重要性。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来自外部的压力导致独立董事合法即可的履职动机遭到挑战。社会公众对独立董

事期望的不断加深，频发的社会事件更是使“花瓶独董”成为公司治理实践中口伐笔诛的诟病。

众多学者已经开始解读“花瓶独董”的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合法动机面临的困境为

合德动机的呼之欲出以及最终完成从合法提升到合德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当前合德动机相比于合法动机仍然处于边缘和弱势的位置，甚至有些独立董事连合

法动机的要求都达不到，想要合德则更难实现，但是合德动机能更好地减少“花瓶独董”现象，

实现独立董事个体、企业和社会的“共赢”。因此，合法动机遭遇的困境恰好为合德动机的发展

壮大并最终从合法提升到合德创造了难得的机遇③。

然而，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从合法动机提升至合德动机需要漫长的过

程。Seo和Creed（2002）指出，只有符合时代发展趋势、能引起组织域中各层面行为者强烈共鸣

的制度逻辑才能发展壮大，并最终代替初始的制度逻辑。本文进而认为，合德动机在合法动机

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壮大并逐步形成对合法动机强有力的威胁。原因有二：一方面，合

法履职动机意味着独立董事遵守相关的制度约束，不触犯相应的禁止性条款，然而制度的供给

具有滞后性。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关独立董事的制度设计无法达

成能涵盖一切可能的契约条款。即便在号称制度建设极其完备的西方资本市场环境中，所谓

“完善”的制度也无法阻拦独立董事人性的欲望、贪婪等“恶”的放纵所造成的恶性事件。因为再

完善的制度也是基于已发生的问题而事后形成的用于规范独立董事行为的条文，在来自各行

各业精英群体的独立董事面前，具有较强的滞后性而难以发挥约束力，单纯指望制度完善就能

确保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相关数据显示，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上市公司

中独立董事的比重由20%飙升至75%，最大化股东价值的角色定位使独立董事受到了热捧，同

时独立董事相关的制度规范也越来越严格（Gordon，2007），然而2001年爆发的“安然事件”却使

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遭到质疑。尽管处于重重的外部监管环境下，安然公司15名德高望重的

独立董事要么就职于安然支持的非盈利性机构，要么正与安然进行交易，而对安然的各种劣迹

熟视无睹。因此，独立董事如果缺乏有效自律的素质基础，那么在内心欲望的驱动下，总会利用

制度漏洞，或者歪曲执行制度等规范盲区来谋取私利，这些行为在现行制度中未予以规范却可

以满足独立董事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此合法却不合德之举会引发公司治理领域的诸多矛

盾。另一方面，制度的完善过程也是制度供给的增加过程，制度成本也在不断攀升，这种饮鸩止

渴式的制度被动完善之路缺乏持续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不仅没有

帮助企业增值，反而会损耗企业价值，那么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必然不会持久，即使独立董事在

合法履职动机的驱动下遵守这些制度规范，企业也会因过高的制度成本而得不偿失。

①“合德”一词出自汉代王充的《论衡•谴告》，“天人同道，大人与天合德”。唐代黄滔所著《御试良弓献问赋》写道，“乾坤与之而合德，夷夏
有之而一贯”。

②中国德与法概念的辨析源远流长。《汉书•陈宠传》记载，西周时期“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充分说明德与法共同
构筑西周法律的完整体系。其后，秦代“专任法治”，而汉代倡导“德主刑辅，礼刑并用”，唐代主张“礼法结合”或“礼法合一”，宋代朱熹提出礼刑
“不可偏废”，后来被明太祖阐发成“明刑弼教”。

③这和托马斯•库恩“范式转变”的逻辑具有一致性。范式转变一般是指现有的范式在一定条件下替代先前的主导范式，最终实现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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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所谓“完善”的制度设计下尚且无法避免“花瓶独董”，那么在中国等新兴资本

市场产生这种现象就更不足为奇。在治理方法上，未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只通过不断完善制度

设计来强化独立董事的合法履职动机，这种“拿来主义”倾向的直接照搬必然会导致“水土不

服”，在中国公司管理实践中难以发挥效果。究其原因，西方奉行的基督教倡导“原罪论”，认为

“人皆有罪、人性本恶”，难以抵御外界诱惑，得借助上帝等外部力量对人心灵中的“恶”进行救

赎，所以必须依靠外部严密的法律、制度等“他律”的方式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实现“抑恶”。强化

合法动机的理由也正脱胎于此，例如孟德斯鸠主张人性恶，并将其作为立法的基础，而西方经

济学理论的一项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的利己性。Carmichael（1970）最早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概

念，认为人性具有的道德缺陷是内部控制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并强调了完善外部制度设计以

及人对规则遵循的必要性。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出发点具有善意期待，认为人性

可塑①。伟大的历史人物和革命先烈，一代代所传承的丰功伟绩和感人事迹，正是希望深入到

人的心理，引导人们积极向善，通过铸造完善的心智模式来成就优秀的行为。也就是说，实现合

德履职动机的提升，在独立董事内心深处产生“认真履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崇高使命感，对独立董事相关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同，为自身的行

为提供内在指引，进而能主动合理化自身的行为，将行为的偏差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即

通过“正心”来指引“正行”。
所以，我们在总结西方学者有关“花瓶独董”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时，不妨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符合德性的“自律”因素。实现“他律”到“自律”的升华，即从合法动机向合德动机的提

升，将完善独立董事履职的外部环境条件和构建独立董事的心智模式结合起来，求得一条既适

合中国发展又能有效治理“花瓶独董”现象的可行之路。

（三）警惕为达到最适合德动机而陷入的伪善陷阱

合德相对于合法而言，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合法与否可以直接观

测和评价，然而合德却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在具体动机演进过程中，最适合德动机的

确定至关重要。Grant（1997）的研究指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合乎伦理的正当性选择，它们

彼此间甚至相互冲突，最典型的类型是适度者和道德主义者。独立董事无论是成为适度者还是

道德主义者，均会始终将勤奋工作作为毕生的事业信念，会在不正义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而

不过于在意这种行为会对自身的地位造成怎样的影响。

参考Grant（1997）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实践中与独立董事这两种“合德”相对应的

是两种“伪善”②，即苟安现状的适度者（the complacent moderate）和正直的反伪善者（the
righteous anti-hypocrite），其分别属于适度者和道德主义者的腐化形式。具体而言，适度者懂得

宽恕和妥协，而发展过度却有可能不断削减重要的道德问题，最终危及公众能够清晰识别关键

性道德差异的能力，即走向了苟安现状的适度者。与之对应，道德主义者具有纯正的动机，然而

却缺乏判断力，当道德主义者执意不肯偏离其高高在上的道德标准，并公开宣示坚持这些标

准，甚至牺牲某些合乎正义的结果也在所不惜，那么就会走向正直的反伪善者道路。

四种类型独立董事的特征比较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适度者深思熟虑、沉着冷静，其正直

如一的行为以维持分寸与平衡为目标。虽然适度者积极尝试矫正不正义，却是一位懂得宽恕的

①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记载，“人之初，性本善”。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提出“人性善”的观点，成为性善论的代表。荀子虽然主
张“人性本恶”，在先秦百家的人性论断中独树一帜，但依然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见《荀子•性恶》）。

②莫里哀《伪君子》一剧中的奥尔贡和《恨世者》一剧中的阿尔塞斯特均是伪善者的代表。在对伪善的态度上，卢梭因其对伪善的批评而
闻名，将伪善视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源泉；而马基雅维利却不以为然，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甚至赞颂了伪善在政治中的必要性。由于“花瓶
独董”属于公司治理问题，独立董事的伪善不利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及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本文倾向于卢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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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缔造者，会对那些看起来过于良善的人产生一丝怀疑，并对那些允许自己有略微不合德之

举的人保持适度容忍。只要结果是恰当的，适度者便可能原谅混杂的动机。而苟安现状的适度

者呈现懒惰的工作状态，却圆滑地将其所秉持的适度伦理作为保全舒适现状和关心现有名声

的“遮羞布”。其过于容忍和在意他人，对他人佯装出的德性、怜悯关心和责任情怀，均是为了满

足其自私的目的。这类伪善者的受害者令人同情，这是因为在受害者遭遇的侵害中，还加上了

信任惨遭背叛的痛楚和侮辱。道德主义者热情冲动、激情洋溢，激励其行为的是对邪恶的仇恨

和发表谴责时的直言不讳。道德主义者的正直如一则以维持纯洁为目标，这种纯洁是某种初始

的、无暇的良善，任何威胁良善的腐化力量都将遭到道德主义者的适度抗拒。正直的反伪善者

偏执地以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指导工作，乐于自吹自擂地自圆其说，反而展现了其伪善的一面。

其正直却不知变通，过于关心怎样维护自己的这种正直如一的感觉，不愿容忍任何道德瑕疵，

很少承认妥协的必要性。他们较少关注自身行动会造成的实际后果，行为的代价却屡见不鲜地

落到了他人肩上，而他们却沉浸在自身的“合德观”中难以自拔，始终不愿融入世俗世界之中。

鉴于此，正直的反伪善者也不应该得到信任。

可见，适度者和道德主义者是能获取最适合德动机的两种独立董事类型。然而，动机的演

进过程需仔细把控，否则一旦偏离最适合德动机，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提升所付出的前期努力

都将白费。在此重要环节上，本文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凡事“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①，同时参考

Bright等（2014）关于合德是“行为人一系列连续潜在状态中的最佳理想点”的重要学术论断，认

为苟安现状的适度者、正直的反伪善者均是与最适合德动机相偏离的伪善陷阱。

如图1所示，将行为感知分为功能失调行为、一般功能行为和优秀卓越行为，而独立董事分

为苟安现状的适度者、适度者、道德主义者和正直的反伪善者四类。可以看出，只有适度者和道

德主义者才具有最适合德动机，也只有最适合德动机才能铸造优秀卓越的行为。合德观的践行

所展现的这种优秀卓越行为，既是行为人扮演某一社会角色的需求，也为在某明确的社会实践

领域展现优秀所必需（MacIntyre，1981）。优秀卓越行为的区间代表了一定范围的“正向偏差”
（Spreitzer和Sonenshein，2004），其所属的合德独立董事（适度者和道德主义者）均取得了超水

平的绩效和收获了卓越的价值（Bright等，2014）。因此，在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过程中，我

们要充分根据不同行为人的具体特征，引导其成为适度者或道德主义者，使之均能获得最适合

德动机而实施优秀卓越行为，并高度警惕陷入德性动机的两种伪善陷阱。如果独立董事具有苟

安现状的适度者或正直的反伪善者的特征而即将陷入伪善陷阱时，我们应该及时分别将其拉

回适度者或道德主义者的最适合德动机轨道上来。

表 1    四种类型独立董事的特征比较

特征维度 苟安现状的适度者 适度者 道德主义者 正直的反伪善者
德性动机 伪善 合德 合德 伪善
工作状态 懒惰 勤奋 勤奋 偏执
人格气质 圆滑 深思、沉着 冲动、激情 自吹自擂
行为目标 佯装德性而却自私 维持分寸与平衡 维持纯洁 过于维护合德观

对冒犯的态度 过于容忍 适度容忍 适度抗拒 坚决抗拒
对他人的定位 过于在意 较为在意 较不在意 决不在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rant（1997）、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契约论》等
著作整理。

①出自《论语•先进》，“子曰：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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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法演进到合德的路径分析

“花瓶独董”的不合德行为本质上属于独立董事自利主义的具体表现，尽管Caza等（2004）、
Crockett（2005）等学者均看好在未来的企业管理制度逻辑变革中自利主义被德性主义替代的

必然性，但具体的替代过程、尤其是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详细演进步骤却没有相关文献提供支

撑。在对“花瓶独董”现象的治理方面，独立董事之外的行为主体不能强迫独立董事实施合德行

为，简单的激励政策甚至适得其反，但也不能对独立董事行为合德与否漠不关心和听之任之，

而是需要采取恰当举措，主动激发、引导并树立独立董事内心的合德动机，使之自发做出符合

道德价值观念的合德行为。而本文主要讨论合德作为独立董事的一种履职动机，如何在独立董

事组织域突破合法的履职动机，逐步发展壮大，并最终从合法动机提升至合德动机。基于如上

问题和研究思路，为了获得最适合德动机，本文提出了从合法提升至合德的独立董事履职动机

的演进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

该模型的构建借鉴了Holm（1995）有关嵌套系统的思想以及Greenwood等（2002）、
Greenwood和Suddaby（2006）的制度变革过程理论。根据嵌套系统的思想，独立董事组织域个

体嵌套于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中，而后者又嵌套于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中。合德的履职动机作

为社会层面的新思潮，能够依次影响各层面的行为者，即为“结构化”过程（路径Ⅰ）。据此，本文

反向设计出三层次分离系统，即从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分离出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再分离出

独立董事组织域个体，这样才与“结构化”过程的分析逻辑保持一致。同时，参照制度变革过程

理论的思路，从时间轴和空间轴上将动机演进过程分为“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进程推进”（路径

Ⅱ）和“合德动机内化”（路径Ⅲ）两部分。时间轴包括五大进程：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培育合德

履职氛围（阶段①），使独立董事组织域中边缘嵌入企业突破合法履职动机（阶段②），同时向更

多企业发散合德履职动机的理念并引起共鸣（阶段③），进而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说服独立董

事组织域个体接受合德履职动机（阶段④），以及最后独立董事个体真正接受并积极推广合德

的履职动机，巩固合德履职动机的演进成果，使之稳定成为独立董事履职的主导动机（阶段

⑤）。空间轴上，伴随社会—企业—个体的“结构化”过程（路径I），实现了合德动机内化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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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功
能行为

功能失
调行为

行

为

感

知

独立董事

苟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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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伪善陷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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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路径Ⅲ）。该模型里时间轴的进程推进和空间轴的层级跃迁的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有可

能中断甚至葬送整个动机演进过程（Steinmo等，1992）。
（一）培育

合法动机演进到合德动机的第一个进程是培育（阶段①）。所谓培育，是指独立董事组织域

社会各方主体共同施加影响，营造合德的履职氛围。

培育能否成功取决在社会的感召下，全体社会成员是否接受和认同合德履职理念。其中，

文化紧度（cultural tightness）①的概念至关重要。Pelto（1968）通过对21个传统社会的研究发现，

不同社会成员对于准则的坚持和遵守的程度是不同的。其总结了文化紧度的两种重要维度：一

是社会准则的强度，指在社会内部准则清晰和具有说服力的程度；二是惩戒的程度，指在社会

内部对于违背准则的容忍程度。

Gelfand等（2011）以33个国家的居民为样本，首次对社会的文化紧度进行了精确测量，其

研究发现，中国的文化紧度值为6.7，属于文化紧度偏高的国家。因此，在文化紧度较高的中国，

合德准则的清晰度和说服力，均会大大提升，同时社会内部对于违背该准则的容忍程度也较

低。因此可以看出，相比于文化紧度低的社会，文化紧度高的社会更容易培育独立董事合德的

履职氛围②。那么，在具体的培育方案上，需要分别从社会准则和惩戒两方面着手。社会准则方

面，可以颁布并完善独立董事专门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树立合德履职动机的独立董事

典型，形成榜样示范和激励效应；惩戒方面，可以重塑独立董事的声誉机制，将独立董事监督声

誉和个人声誉“绑定”（陈睿等，2015），对于认定的“花瓶独董”现象，可以通过“公开警示”或“重
点曝光”等手段进行震慑。

（二）突破

当合德的履职氛围逐渐形成后，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的各方群体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做好

培育 突破 发散 说服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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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从合法提升至合德的演进过程模型

①Schout和North（1990）在分析制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时，将制度分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等非
正式制度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了重要条件，并和正式制度一起推动着社会的进步（Greif，1994）。本文阐述的“合法性”
属于正式制度约束，而“合德性”属于非正式制度约束。那么，国民是否接受非正式制度约束，取决于社会实施非正式制度的强度以及国民违反
非正式制度所遭受的惩戒程度，而这正属于“文化紧度”一词的内涵。

②本文的分析为在中国情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培育与践行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这正是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因素的
优越性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坚定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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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德的心理预期。此时需要寻求突破（阶段②），即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受到外部冲击的影

响，由被动无意识的企业转变为主动有意识的行动者。

传统的嵌入理论是从企业结构嵌入的角度进行分析，而Uzzi（1997）认为结构嵌入是指企

业在整个组织域中所处的位置。本文进一步按照边缘和中心的不同位置，将企业分为边缘嵌入

企业和中心嵌入企业，并认为相比于中心嵌入企业，边缘嵌入企业更有可能在合法动机遭遇困

境时提升至合德动机。原因有三：第一，边缘嵌入企业在当前主导的合法动机环境下较难实现

自身的利益，因而更愿意参加动机演进，争取在新的合德环境下抢占更有利的位置；第二，处于

边缘位置能够使边缘嵌入企业有机会接触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互换，不至

于被现有的合法动机所桎梏；第三，边缘嵌入企业具有更少的社会连接带，从合法提升至合德

动机能较少遭到其他行为者的制裁，演进的成本及感知到的压力均较小。

据此，为了实现独立董事履职动机演进的“突破”，需要降低企业的结构嵌入程度。而降低

结构嵌入程度的关键在于，鼓励行为者突破既定结构框架的桎梏、改变现有理念、扩大开放性

并增强对其他理念选择的意识（Greenwood和Suddaby，2006）。但是，降低结构嵌入程度，使企

业由组织域的中心位置移至边缘位置，会使企业承受被边缘化的成本，比如丧失原先的政治资

源或政治关联等，这也正是很多企业当前抵触履职动机由“合法”向“合德”演进的重要原因。为

了寻求“突破”，社会最初必须对边缘化的成本予以弥补，才能真正打消企业对降低结构嵌入程

度的忧虑。对于率先降低结构嵌入程度的企业，进行充分补偿，甚至使企业获取比未降低结构

嵌入程度更高的收益，从而使企业乐意接受合德的履职动机。

（三）发散

当企业成为接受独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的组织之后，由于缺乏支持环境，因而这种合德理

念难以长期维持（Moore和Beadle，2006），甚至成为企业敷衍社会需求的“表面文章”。因此，抓

住机遇寻求更广范围的发散，使独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成为企业组织共同奉行的主导理念，是

创造支持性的组织环境的必由之路。所谓发散（阶段③），是指接受独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的企

业需求更广范围的支持，并采取方法影响其他企业共同遵循此价值理念。

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具有来自组织域各层面行为者、社会网络等各方面的压力。接受独

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的企业需要对独立董事选聘、履职要求以及绩效考核等事项做出新的变

革，这是对现有合法履职动机的重大挑战，有可能因风险和成本过高、得不到其他企业的支持

而陷入困境。因为在相同条件下，缺乏有效自律素质基础的独立董事更倾向于应聘那些对合德

要求薄弱的企业，而接受合德履职动机的企业组织会因较高的德性任职要求而得不到独立董

事的青睐，那么市场的“逆淘汰”选择机制会导致履职动机前期的演进成果功亏一篑。

然而，为了利益相关者的保护以及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企业不得不推进合德动机的演

进，所以合德理念的发散方式就尤为重要。这要求已接受合德动机的企业在将合德动机发散过

程中，注意引起对方的共鸣和正向反馈，而非抵制和负向反馈。此时，需要采用包容式的发散方

式，将合德理念逐步灌输到其他企业，努力实现求同存异，使其他企业逐步认识到合德相对于

合法的优越性，并最终获得其他企业的共鸣，而共同加入到接受独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的企业

集合中来。所以，相比于对抗式的发散方式，独立董事组织域中已接受合德动机的企业采用包

容式的发散方式更有可能获得其他企业对合德履职动机的支持。

（四）说服

独立董事合德动机的广泛发散仅仅是“半制度化”状态（Tolbert和Zucker，1996），而真正完

全的“制度化”需要让合德动机成为广大独立董事的真切认知。Strang和Soule（1998）认为，广泛

的发散难以实现完全的制度化，该过程的进行必然要说服这些域层面的主要行为人，使其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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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倡导者（阶段④）。本文将说服定义为，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需要积

极采取行动，让组织域个体层面的独立董事接受合德履职动机的过程。

一种成功的制度，无论大小与否，都必须能协调个体成员的行动（Campbell，1995）。而在说

服进程中，群体成员身份的社会认同起了关键作用。社会认同是指个体感知到自我属于某特定

群体的一分子，并由此带来的情感收获和价值意义（Parcel，1981）。社会认同分为组织认同与个

体认同两种典型形式。其中，组织认同是指个体根据某一特定的组织成员身份，在对自我进行

定义和认知的过程中，产生的组织归属感或与组织保持一致的状态或知觉（Mael和Ashforth，
1992）。与组织认同依据的组织成员身份不同，个体认同是指个体根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身份，

对自己进行定义或产生一种归属于他人的知觉（Sluss和Ashforth，2007）。无论独立董事是对企

业的组织认同或对企业其他高管产生的个体认同，都会促使独立董事激发合德的履职动机，认

识到自我在行为、理念、情感等诸多方面应与企业保持一致性，并将企业的目标视为个人目标，

产生完成目标和任务的强烈动机。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感的驱动下，从合法演进到合德并使

合德成为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控股公司，热衷于聘请“官员独董”，甚至聘请已经离退休

的官员去企业任职，形成独立董事“政商旋转门”的奇特现象（叶青等，2016）。这些公司看重的

并非“官员独董”的专业能力，而是其背后的政治资源，希望借助“官员独董”的社会关系网络谋

求更大发展（朱凯等，2016）。这些公司与“官员独董”相比处于弱势，却是合德动机演进的主动

行动方，因此说服“官员独董”接受合德履职动机的困难重重①。可以看出，与非“官员独董”相
比，公司说服“官员独董”接受合德履职动机的难度更大。

（五）巩固

独立董事履职动机演进的最后一个进程是巩固（阶段⑤），指的是独立董事组织域个体接

受并积极推广合德的履职动机。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他们的接受和支持程度直

接决定了合德能否成为主导的履职动机。上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主动行动方的特征、实施的行为

对被动行动方的影响，事实上，被动行动方的特征对动机演进的决胜过程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

用。“花瓶独董”未必没有意识到合德的重要性，也可能通过组织认同或个体认同接受了外界灌

输的合德理念。然而，由于其未将合德履职动机铸造成为内心的价值信念，可能依然继续从事

“以合德之名，行利己之实”的伪善行为。因此，该路径是独立董事将合德动机由外界灌输内化

为自身价值信念的最高层次，也是动机演进过程的最艰难之处。

根据Hannah等（2011）的定义，合德勇气是指一个人在不利的逆境中也能坚守自己的德性

认知并将其付诸于道德实践的能力。本文认为，独立董事具有合德勇气的特征对于合德动机的

巩固最为重要。然而在当前倡导合法动机的大环境下，独立董事坚持合德履职动机是有风险

的，这是由于独立董事组织域中缺乏合德的独立董事模板，独立董事的合德之路需要不断探索

和调整，存在较高的失败风险。相比于其他不合德却合法的独立董事、甚至不合法的独立董事

而言，具有合德动机的独立董事能够实施最佳的优秀卓越行为（Bright等，2014），然而却未必

能获得奖励，甚至有可能因违背当前的主导动机理念而遭遇冷嘲热讽（Spreitzer和Sonenshein，
2004）。并且，Seligman等（2005）的研究发现，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释道文化均不强调勇气这一

德性。因此，在向合德动机巩固的进程中，进一步强调合德勇气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合德勇

气较大的独立董事可给予恰当的激励，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Campbell，1995），从而共同推动

巩固阶段的顺利进行。

①2013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严格禁止现任和离退休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
兼职（任职）。幸运的是，该禁令使被聘请的独立董事又重新回归到监督和咨询的基本职能上来，从而减轻了本文“说服”阶段存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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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德勇气体现了独立董事积极的心理品质以及乐意承受动机演进的外在气魄，而合德动

机的真正内化却与独立董事自身的学习能力密切相关。独立董事的履职过程，是一种不断匹配

自身行为与初始意图的过程。如果独立董事完成了自己的意图，那么行为和意图之间就是匹配

的，否则便不匹配。从合法到合德的履职动机演进过程中，独立董事履职的意图会发生变动，要

求独立董事对自身行为及时展开有效性评估，纠正行为和意图的不匹配现象，而这种察觉并纠

正过程的核心要素正是学习。当独立董事察觉并纠正了不匹配的错误，却未改变主程序中的价

值观，即为单环学习。此时，独立董事只关心自身履职动机的演进，却不推及他人，实现的是“独
善其身”的自我动机提升。若其不仅纠正了不匹配的错误，还对主程序中操控行为和意图的主

导价值观进行了必要修正，即为双环学习。此时，独立董事不仅关心自身履职动机的演进，还推

及他人，实现的是“兼济天下”的共同动机提升。因此，双环学习的独立董事更容易真正实现合

德履职动机的内化，主动吸收并推动履职动机的演进。

（六）对模型的补充及讨论

本文提出的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是对现实可能出现的演进过程的概念抽象。为了使

模型更完备，本文对现实中可能出现、而在模型中未予以考虑的三种情况展开讨论。

第一，层级和阶段的简化。由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企业—个体”的三级传导可能简化为

两级。一方面，跨过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合德的履职动机由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的培育，直接

灌输到独立董事组织域个体，并内化为独立董事自身的价值信念。然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征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初具规模，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且独立董事均供职

于上市公司，很难想象在合德履职动机的传导机制中企业若不参与竟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另一

方面，从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而始，合德的履职动机直接由企业传导至独立董事。这主要是由

于社会对德性培育的不作为因素导致，而在当前中国情境下发生的可能性也较低。基于上文分

析，中国是文化紧度偏高的社会，党中央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所以合德动机由社会层面培育更符合实际。并且，企业虽然被赋予更多的道德和社会责

任（Velasquez，2002），但其社会表现却远远辜负了公众期望，原因在于当前企业自利主义的制

度逻辑依然根深蒂固（Caza等，2004；Crockett，2005）。独立董事合德首先要求企业合德，因而单

纯指望企业自发进行动机演进的期待是不现实的。

第二，层级和阶段的交叉与倒置。合德的履职动机作为社会层面的新思潮在影响组织域各

层面行为者行为的同时，也会受到各层面行为者行为的影响（Clemens和Cook，1999）。也就是

说，合德履职动机由社会层面、企业层面传导到个体层面的单向“结构化”进程中，由于相互间

的交互影响、内部过程制约及中介作用，可能会出现交叉与倒置，形成“去结构化”或“重新结构

化”的过程（Steinmo等，1992）。但目前对于合德的研究尚属初级阶段，有关独立董事合德履职

动机演进的文献更是缺乏，因此本文构建了三层次五阶段模型，认为时间轴包括培育、突破、发

散、说服和巩固五个阶段，空间轴上伴随社会—企业—个体的“结构化”过程，也实现了合德动

机内化的层级跃迁。交叉与倒置代表了一种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状态，难以持久，不属于一种稳

定的进程推进结构（Seo和Creed，2002）。所以本文认为，即便有“去结构化”或“重新结构化”的
局部交叉与倒置，总体演进方向应该难以改变。

第三，履职动机和独董能力的综合影响。本文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从合法到合德的演进过

程进行了阐释，但是还存在独立董事能力的因素，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两者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

性的影响。然而，一方面，与国外独立董事主要由其他公司的经理人或高层决策者出任不同（黄

海杰等，2016），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般由学者、专家以及社会贤达担任，具有非常显著

的稀缺性，这也正是当前很多“花瓶独董”虽然不称职但仍会留任、甚至会获得更多职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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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陈睿等，2015）。显然，“精英”群体的特殊特征使得独立董事无法履职纯粹是由于自

身能力不足而造成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①。另一方面，上文在“巩固”阶段已探讨了独立董事的

学习能力，还特别比较了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差异。可以看出，独立董事的能力因素，已包含

在本文所探讨的“履职动机”的研究范畴之内。且能力和动机本身难以切割，即便能力不足，能

力的提升也依赖于动机的演进，否则缺乏动力。一般而言，如果独立董事愿意冒着“得罪”管理

层和大股东的风险对董事会议案提出异议的话，说明该议案可能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发现问

题并陈述理由的异议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勤勉的努力，所以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等同于有效履

职的独立董事（陈睿等，2015）。面对同一议案却未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要么是未发现议案有

问题，要么是明明发现有问题却不敢提出异议。前者属于勤勉工作的程度不够，后者说明独立

董事缺乏恪尽职守的职业操守，在实证研究中这两类人群均被归入有效履职动机不强烈的人

群（叶康涛等，2011；祝继高等，2015）。所以只有深入考察“花瓶独董”的动机问题，才能让独立

董事更有能力胜任自己的角色（唐清泉，2005）。据此本文认为，即便考虑到独董能力因素，履职

动机演进模型还是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  结论与讨论

将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由合乎法律的层次演进到合乎道德的层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之道。本文构建了一种三层次五阶段的履职动机演进模型。合法动机演进到合德动机既是培

育、突破、发散、说服和巩固5个阶段在时间轴的推进过程，也是空间轴上从独立董事组织域社

会深入到独立董事组织域企业，进而到独立董事组织域个体的合德动机内化的层级跃迁过程，

两过程同时进行（回答了“演进动因”的命题）。文化紧度高的社会在培育阶段，边缘嵌入企业在

突破阶段，组织认同感或个体认同感强的独立董事以及非“官员独董”在说服阶段，合德勇气

大、双环学习的独立董事在巩固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回答了“演进主体”的命题）。在演进的

发散阶段，企业采用包容式的方式而非对抗式的方式能够促使演进过程更加顺利地进行（回答

了“演进方式”的命题）。时间轴和空间轴的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中断甚至葬送整个动

机演进过程。

本文通过搭建合德理论框架而填补了现有关于“花瓶独董”现象的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

理论贡献。通过构建三层次五阶段的履职动机演进模型，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从合法到合德的

演进过程进行了阐释，弥补了先前研究中重描述而轻理论推演的缺陷。当然，我们对独立董事

外部制度建设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所有价值，也非赞颂合德动机的绝对完美性，只是希望

在为独立董事履职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的同时，在外部制度基础上增添德性元素，通过履职动

机的提升，从而找到“花瓶独董”病症的根治良方。同时，本文回应了徐淑英（2015）等学者提出

的需要做对社会负责任的学术的倡议，号召独立董事组织域社会、企业及个体层面的行为主体

都必须要有以社会为己任的觉悟，才能共同推进独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的演进。首先，社会需

要不断培育和弘扬合德的履职理念。其次，在合德动机的发散过程中，为了寻求更广范围的支

持和共鸣，企业应当采用包容式而非对抗式的方式，努力实现双方“共赢”。企业在招聘独立董

事时，不妨更关注那些社会认同感更强、更具有合德勇气的候选人。最后，我们强烈呼吁那些

“花瓶独董”，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待合德动机，提升自己的德性素养，即便

不能“达则兼济天下”，也需做到“穷则独善其身”。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讨论独立董事合法动机与合德动机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并比较与

①朱凯等（2016）的研究表明，“官员独董”增强公司价值的途径源自其政治资源，而非专业能力，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不强，也不利于资
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该研究从侧面反证了当前独立董事的主要群体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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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演进至合德履职动机在路径、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同时，合德研究当前尚处于

初级阶段，且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未来基于中国情境的合德研究，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德性给养，与企业管理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总之，以合德来重塑独立董事的履职

动机，实现独立董事、企业和社会的“共赢”，必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虽然当前中国情境

下推进独立董事合德履职动机演进的困难重重，但通过独立董事、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必

将不断推进这一重要进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独立董事履职动机必然会迈

入合德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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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vase independent
directors”,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develop the duty motiv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from the legality
level to the morality level. This paper first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evolution from legality  to  morality  in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re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setting of specific goal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alize the most suitable morality duty motivation, to implement excellent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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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hypocritical traps. Final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ty motivation evolution
model of three levels and five stages, and explores som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such as
“evolution subject”, “evolution cause”, “evolution mode” and “evolution trap”. Motivation evolution
from legality to morality is the five-stag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breakthrough, divergence, persuas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time axis,  and is  also  the  hierarchical  transition process  of  the  morality
motivation  internaliza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socie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o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enterprise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n to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individual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the space axis. Both processes are going on simultaneously. Problems at any
step along the time and space axes can interrupt or even destroy the entire evolution of motiva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orality, this paper fills the existing research shortage
on the phenomenon of “vase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practice on how independent directors effectively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how the behavioral subjects at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ould act in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a word, rebuilding the duty motivation of morality
for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achieving “win-win” amo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w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duty motiv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the joint effort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will surely push
forward this important process.

Key words: independent directors; duty motivation; motivation evolution;  legality;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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